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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家乐不能光是“老板乐”
□赵永平

“五一”小长假乡村游火了。
不少城里人短途就近来到农村，
吃农家菜、住农家院、看农村
景，体验清新田园成为假日首
选。红火的农家乐让老板赚得盆
满钵盈，可是，农民的钱袋子跟
着鼓起来没有？这个问题更应该
关心。

时下，人们有钱有闲，体验
性服务性消费不断升级，休闲农
业发展迎来好时机。去年全国乡
村游接待游客近21亿人次，营业
收入超过5700亿元，乡村游成为
农村快速增长的新产业。不少社
会资本寻觅商机，纷纷下乡投资
农家乐。然而，有的老板只盯着
农民手里的土地，一亩地租金不
到千元，项目建好了，除了给租
金，跟农民没关系；有的改变土
地用途，大棚里“长”出会所、
酒庄、厂房，让农家乐变了味；
还有的以发展农家乐为名，弄虚
作假，套取项目资金……

休闲农业离不开资本投入。

农民自身发展能力弱，农村资
金、技术、人才相对短缺，工商
资本参与其中，能聚集更多现代
要素，补上发展短板。发展休闲
农业要鼓励资本下乡，但更要保
证农民利益。因为农民是农村的
主人，是休闲农业的发展主体，
农家乐不能光让“老板乐”，关键
还得让农民乐，资本下乡要带动
老乡，不能代替老乡，更不能剥
夺老乡。

没有农民参与，离开“农
味”，农家乐难有持续生命力。目
前全国各类经营主体30多万个，
比上年增加了4万多个，数量不

少。但功能单一、主题不明、特
色不突出等问题也较为普遍。有
的盲目复古、简单照搬，缺少历
史传承和文化乡土味道；有的功
能乏力，除了吃喝没别的，无法
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
需求。比如采摘园建得不少，能
细看可回味的不多；体验园兴起
很多，难给人留下记忆、记住乡
愁。这表明，休闲农业不能追求
一夜暴富，要把眼光放长远。

鼓励发展休闲农业，好政策
不断出台。今年一号文件提出，
允许通过村庄整治、宅基地整理
等节约的建设用地，采取入股、

联营等方式，重点支持乡村休闲
旅游养老等产业和农村三产融合
发展。政策同时强调，严禁违法
违规开发房地产或建私人庄园会
所；要保护农户和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权利，防止集体资产被外
来资本控制，影响农村社会稳
定。也就是说，发展休闲农业必
须着眼农民、关注农民，让农民
有活干、有钱赚。

今后扶持什么样的农家乐？
要坚持以农为本、农民主体，重
点支持社会资本开发农民参与度
高、受益面广的休闲旅游项目。
当前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明确要求把“农民增收”
放在第一位，对于休闲农业而
言，不仅要看市场认不认、效率好
不好，更要看带动了多少农户，广
大农民的钱袋子是否鼓起来。

政策如何发力？要鼓励“互
助合作”，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或者与社
会资本联办乡村旅游企业，支持
农民以承包土地入股等形式与企
业合作，提高农民的资产性收
益。支持“自主创业”，引导返乡
下乡的创业创新人员和当地农民
合作改建自住房，从事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探索农民自激励、
自就业的创业模式，培育创办领
办休闲农业致富带头人，使乡村
旅游成为农民就地就近就业的重
要渠道。强化“利益共享”，探索
建立多方参与、互惠共赢的机
制，既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发展，又让农民利益最大化，不
能排挤农民、损害农民利益。

让农家乐成为农民自己的产
业，带动老乡共同富裕，才能让
越来越多的农户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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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耕地质量也要划红线

□乔金亮

农业部耕地质量保护中心近
日在北京成立，标志着我国耕地
质量保护工作进入新阶段。成立
全国性的耕地质量保护中心，统
筹各地开展耕地质量建设，让超
负荷的耕地“歇一歇”，将为农业
长远发展创造条件，为子孙留下
一片沃土。这既是向保护耕地迈
出的关键一步，更是构建新型人
地关系的重要一步。

耕地保护并非易事。我国正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
段，各地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很
大。然而，一些地方却把耕地当
成建设用地的“唐僧肉”，没有履
行好保护耕地的责任，对耕地占
补平衡敷衍塞责。他们靠百般腾
挪的建设用地指标大搞新区开
发、园区建设，扮靓政绩后却留
下难消的后患。

同时，农业耕作的过程也会
带来耕地质量退化。近些年，农
业资源超强度开发，“四海无闲
田”，导致耕地退化比重较大，土
壤养分失衡、污染加剧、生态调
节功能减弱、基础地力后劲不
足。尤其是东北黑土地退化、西
北地区土壤次生盐渍化、南方一
些地方土壤重金属污染，耕地已
经对人们亮起了“红灯”。

事实上，加强耕地质量管
理，是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总
体看，多年来各地依法开展耕地
质量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职
能不到位、项目有交叉等问题依
然较为突出，由此导致耕地后备
资源不断减少，实现耕地占补平
衡、占优补优的难度日趋加大，
耕地保护面临多重压力。

万物土中生，耕地是我国最
为宝贵的资源，关系十几亿人的
吃饭大事，绝不能有任何闪失。
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上的，也是
质量上的。只有扎紧耕地保护的
篱笆，才能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
基石。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
耕地，既要守住18.65亿亩耕地数
量红线，又要守好良田沃土的耕
地质量底线。质量比数量更为隐
蔽和无形，但在守住耕地质量红
线方面，同样没有讨价还价的余
地。为此，今后应从监测建设、
用途管制、补偿机制三方面发力
耕地质量保护。

加快耕地质量监测建设是耕
地保护的前提。目前，全国耕地
质量监测点仅有357个，代表性还
不够，监测内容还不完善。要结
合科学规划、加密布点，构建起
覆盖粮食主产区和主要农产品功
能区的调查监测网络，夯实调查
监测与评价工作的基础。特别要
重点监测东北黑土地退化区、华
北地下水超采区、南方重金属污
染区，准确掌握耕地质量现状。

坚持土地用途管制是耕地保
护的底线。同一块地，种粮食的
收益远比不过“种”房子的。因
此，一方面，农地农用没有商量

余地，不能因为比较效益低而放
弃，违法必须受到严惩，要通过
法律而不是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
意愿决定土地用途；另一方面，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本的城镇
化。保障新型城镇化用地需求，
就要合理统筹生产、生活、生态
等各类用地。严格控制新增建设
用地规模，并与农业转移人口落
户数量挂钩，以人定地、地随人
走。

健全耕地保护补偿机制是耕
地保护的手段。一方面，要加强
对耕地保护责任主体的补偿激
励。推进各级涉农资金整合，按
照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对承
担耕地保护任务的村集体和农户
给予奖补，并与落实情况挂钩；
另一方面，要实行跨地区补充耕
地的利益调节。支持占用耕地地
区通过支付调剂费用、产业转移
等方式，对口扶持补充耕地地
区，从而调动其保护耕地的积极
性。

改革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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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金
应帮扶龙头企业发展
□刘韬

当前，资金短缺仍是制约贫困
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难题。金融部
门要因地制宜创新金融服务产品，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为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助力。

一是精准对接需求，发挥杠杆
作用。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要
给予政策优惠，鼓励商业性金融机
构加入到扶贫队伍中，引导更多金
融资源流向贫困地区。金融机构也
要调整经营思路，采取送金融知识
下乡、开办金融夜校等措施，主动
将服务转向支持“三农”。同时，
精准对接产业发展需求，根据当地
农业生产的特点、贷款项目生产周
期和综合还款能力等，灵活设定准
入门槛、贷款期限和还款方式等，

让资金产生出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二是立足实际实施扶贫产业带
动。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头
作用，助力帮扶贫困户，才能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金融机构要把推
动扶贫龙头企业发展，作为精准扶
贫的切入点，支持具有较强带动能
力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贫困地
区发展提供项目、管理、技术和信
息等支持，提升贫困户自我解困的
能力。

三是健全金融风险联合防控机
制。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金融
机构要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全方位、
多层次的风险防范机制。适时引入
政府增信机制，依托财政资金建立
风险缓释补偿基金，让更多金融活
水持续浇灌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古建筑保护不能一锁了事

□陈妍

近日，笔者出门办事，发现路边
一座青砖门楼不知什么时候被铁栅
栏围了起来，看样子是有意保护。
在周边鳞次栉比的高楼中，这样的
装置显得格外醒目。可走近了再
看，这门楼实在太“憔悴”了：原本高
大的木门只残存了半扇，墙体剥落、

裂缝不小，大有摇摇欲坠之势。在
铁栅栏周边，没有任何关于这门楼
来历的文字说明和保护性标识。询
问周围居民，他们也说不清楚这建
筑的来历，只知道这样子被围起来
已经有不少日子了，但并不见任何
修缮与保护。

笔者认为，无论这门楼是什么
朝代的，是否能认定为“文物”，既然
已经费那么大劲在城市建设的潮流
中留存下来了，为何不作更好的修
缮和保护呢？就这样搁置在路边任
其经风冒雨，既损坏了建筑，又可能
对行人造成伤害。城市建设飞速发
展，与地下文物的抢救性发掘和保
护同等重要的，是对地上各种古代
建筑等要尽可能地加以实质性的保
护、开发和利用，而不是一“锁”了
事。


